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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台商

應注意事項
文／林永法

一、哪些土地屬於集體土地

依據大陸憲法第10條規定，農村和城市郊區的

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以外，屬於集體

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於集體所有。

又依據大陸《土地管理法》規定，大陸實行土地的

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

有制。該法第8條規定，城市市區的土地屬於國家所

有。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於國家

所有的以外，屬於農民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

自留山，屬於農民集體所有。該法第4條第1款又將

土地分為農用地、建設用地和未利用地，所謂農用地，

是指直接用於農業生產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

地、農田水利用地、養殖水面等。由以上規定可知，大

陸的土地制度採公有制，只有國有土地和集體所有土

地兩種，沒有私有土地。台商取得的大陸土地權利，

基本上只有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亦即只能公有私

用。一般所稱集體土地，基本上是指農村土地、宅基

地、自留地、自留山，屬於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

二、台商取得農村

　　集體土地之權利範圍與限制

依據大陸國務院2014年11月20日發布《關於引

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

意見》指出，要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實現所有

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引導土地規範有序流

轉。集體土地承包權、所有權不得流轉，但可將經營

權流轉出租收取租金。因此，大陸的農村集體土地權

利可分為三層，第一層為所有權，是屬於勞動群眾農

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第二層為集體土地承包權，亦

即農地承包權，是由身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一分子的

農村家庭，向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取得的農地耕作承包

權；第三層是農民家庭將其向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承包

之耕作權利的經營權，利用農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方

式，轉讓其承包經營權給集體經濟組織以外的企業或

個人。

由於台商非屬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之成員，也非農

村家庭，因此無法向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取得農地之承

取得集體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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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權，而僅能取得農村家庭向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承包

之農地的經營權。因此，台商取得集體土地之權利範

圍，僅止於農地之承包經營權，既非所有權，也非承

包權，而是農民取得農地承包權之經營權。其權利範

圍的界限，完全要以農村家庭向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取

得承包權所簽訂之承包合同規定為主。如果超出該合

同範圍，其承包經營權即有違法不受保障之虞。例如

依據《物權法》第125∼126條規定，土地承包經營

權人依法對其承包經營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佔

有、使用和收益的權利，有權從事種植業、林業、畜

牧業等農業生產。耕地的承包期為30年。草地的承

包期為30年至50年。林地的承包期為30年至70年；

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經國務院林業行政主管部門

批准可以延長。前款規定的承包期屆滿，由土地承包

經營權人按照政府有關規定繼續承包。台商取得之農

地承包經營權如果超過承包方的承包期限，即非合法

範圍。而且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向承包方頒發

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或林權證等證書，並登記造冊，確

認土地承包經營權，台商欲取得農地承包經營權，應

注意前手承包人是否完成確認承包經營權登記手續。

此外，台商取得農地承包經營權，並不表示台商可以

利用這塊農地變更為建設用地，而是要受農村土地承

包法以及農地承包合同的規範。依據農村土地承包法

規定，農地承包經營的權利範圍，仍應受到農地農用

之限制，而不能變更轉為非農業用途。

三、台商受讓農地承包經營權應注意的法

　　律規範

依據2003年3月頒佈的《農村土地承包法》以及

2005年3月頒佈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辦

法》規定，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不得改變承包土

地的農業用途，流轉期限不得超過承包期的剩餘期

限，不得損害利害關係人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合法

權益。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受讓方可以是承包

農戶，也可以是其他按有關法律及有關規定允許從事

農業生產經營的組織和個人。在同等條件下，本集體

經濟組織成員享有優先權。受讓方應當具有農業經營

能力。承包方與受讓方達成流轉意向後，以轉包、出

租、互換或者其他方式流轉的，承包方應當及時向發

包方備案；以轉讓方式流轉的，應當事先向發包方提

出轉讓申請。受讓方將承包方以轉包、出租方式流轉

的土地實行再流轉，應當取得原承包方的同意。受讓

方在流轉期間因投入而提高土地生產能力的，土地流

轉合同到期或者未到期由承包方依法收回承包土地

時，受讓方有權獲得相應的補償。具體補償辦法可以

在土地流轉合同中約定或雙方通過協商解決。農村土

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發生爭議或者糾紛，當事人應當依

法協商解決。當事人協商不成的，可以請求村民委員

會、鄉（鎮）人民政府調解。當事人不願協商或者調

解不成的，可以向農村土地承包仲裁機構申請仲裁，

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

四、台商取得農村宅基地之權利範圍與

　　限制

農村宅基地，是指農村村民用於建設住宅和廚

房、廁所等設施的土地及庭院用地。農村土地是指直

接用於農業生產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農

田水利用地、養殖水面等。由於農民耕作需要在附近

有住所，因此在農村集體土地均會劃定一定範圍作為

農民宅基地用途，此項宅基地之設置，目的在利於耕

作使用。宅基地是農村的農戶或個人用作住宅基地而

佔有、利用本集體所有的土地。包括建了房屋、建過

房屋或者決定用於建造房屋的土地，建了房屋的土

地、建過房屋但已無上蓋物或不能居住的土地以及準

備建房用的規劃地三種類型。宅基地的所有權屬於農

村集體經濟組織。因此，台商如果向大陸農民購買宅

基地以及其地上建物之農民住房，應注意其權利範圍

以及限制。

由於大陸是實行農村村民一戶一處宅基地制度。

宅基地只能在本村集體內流轉。根據《土地管理法》

規定，宅基地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財產，只是一種

使用權，所有權歸村集體。宅基地既不能買賣，也

不能繼承，但可以在本村集體內流轉，經過土地管

理部門依法批准，發放證件。又依據《物權法》第

152條規定，宅基地使用權人依法對集體所有的土地

享有佔有和使用的權利，有權依法利用該土地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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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及其附屬設施。宅基地使用權的取得，行使和轉

讓，適用土地管理法及國家有關規定。因此，農村宅

基地之所有權歸屬於農村集體，農民只有居住之使用

權。宅基地使用權不得單獨轉讓，有下列轉讓情況，

應認定無效：

⑴城鎮居民購買；

⑵法人或其他組織購買；

⑶轉讓人未經集體組織批准；

⑷向集體組織成員以外的人轉讓；

⑸受讓人已有住房，不符合宅基地分配條件。

⑹宅基地使用權不得單獨轉讓，應地隨房一併轉讓；

五、台商取得之集體土地承包經營權被徵

　　收時如何處理

依據《土地管理法》第47條規定，徵收土地按

照被徵收土地的原用途給予補償。徵收耕地的補償費

用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

苗的補償費。徵收耕地的土地補償費，為該耕地被徵

收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6至10倍。徵收耕地的安置補

助費，按照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數計算。需要安置的

農業人口數，按照被徵收的耕地數量除以徵地前被徵

收單位平均每人佔有耕地的數量計算。每一個需要安

置的農業人口的安置補助費標準，為該耕地被徵收前

3年平均年產值的4至6倍。但是，每公頃被徵收耕地

的安置補助費，最高不得超過被徵收前3年平均年產

值的15倍。徵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

費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參照徵收耕地的土地

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標準規定。被徵收土地上的附

著物和青苗的補償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規

定。徵收城市郊區的菜地，用地單位應當按照國家有

關規定繳納新菜地開發建設基金。

如果依據上述規定支付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

費，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農民保持原有生活水準的，

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

補助費。但是，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總和不

得超過土地被徵收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30倍。《國務

院》根據社會、經濟發展水準，在特殊情況下，可以

提高徵收耕地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標準。台

商取得之集體土地承包經營權被徵收時，可以依據上

述規定，對其上手之農地承包人爭取上述補償權益。

為了避免產生補償的爭議，最好在與承包人簽訂農地

承包經營權合同時，同時約定有關被徵收時之補償處

理事項，以得到權益保障。

六、台商取得農村小產權房是否受到法律

　　保障

小產權房是指在農村集體土地上建設的房屋，未

繳納土地出讓金等費用，其產權證不是由政府房管部

門頒發，而是由鄉政府或村政府頒發，亦稱「鄉產權

房」。小產權房不是法律概念，是人們在社會實踐中

形成的一種約定俗成的稱謂，是集體土地建設的房

屋。小產權房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在集體土地上開發的

房屋，依據大陸法律法規規定，農村土地一般歸農村

集體所有，如果要在農村集體土地上進行商品房開發

並公開向社會銷售，必須先經政府徵收，把集體土地

變成為國有土地，再出讓給開發商，開發商向政府交

納土地出讓金等稅費後，才能進行開發建設。小產權

房沒有政府發放的土地使用證和預售許可證，購房合

同在國土房管局不會給予備案。所謂產權證亦不是真

正合法有效的產權證。小產權房法律屬性是購買人不

能取得政府發放的房屋所有權證書，相對於符合法

律、能夠取得房屋所有權證書、土地使用權證的商品

房，上述類型的非法建設由於沒有經過政府徵地和土

地出讓手續，因此無法辦理產權證和土地使用證，只

能取得鄉、村一級組織發放的不被政府承認的所謂產

權證書，所以被稱為小產權房。

因此，小產權房它實際上是一個無產權房。既無

房屋所有權證，亦無土地使用權證。台商如果購買小

產權房，基本上不受法律保障。

由以上分析可知，台商無論欲取得集體土地之承

包經營權，抑或小產權房，均有大陸法律的規範限

制。如果台商符合大陸法律之規範取得正當權利，則

在被徵收時仍有機會取得相應的補償，以維護自己的

權益。

（本文作者為三泰管理顧問公司董事長、海基會台商

財經法律顧問）


